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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二題：稅務局的評稅工作  

 

２０１０年１２月１５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十二月十五日）在立法會會議上陳偉業議員的提問和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答覆： 

 

問題： 

 

  本人近年接獲市民投訴，指稅務局的評稅結果出現失誤，令該等市民

須支付巨額稅款。在其中一個個案中，該名市民填報的總入息款額原本為

８６，８６８元，稅務局卻誤以為是８６８萬６，８００元，並要求事主

繳稅２６０萬元。該等投訴人又指，受稅務局評稅錯誤影響的市民，須與

稅務局交涉多個月，稅務局才更正評稅結果，但在交涉期間，該等市民精

神上已受到極大滋擾，部分市民更蒙受金錢上的損失，但稅務局卻拒絕就

評稅錯誤作出賠償。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過去三年，每年因稅務局的失誤而出現評稅結果錯誤的個案數目為

何； 

 

（二）第（一）項的個案中，應評稅入息或應繳稅款在錯誤的評稅與正確

的評稅之間的最大差額為何；及 

 

（三）政府會否考慮向因稅務局失誤而被錯誤評稅，並因而在精神上或財

政上蒙受損失的市民作出賠償；若會，詳情為何；若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就問題第（一）至（三）部分，我的答覆如下： 

 

  一直以來，稅務局竭盡所能服務市民，以公平、公正和專業的態度處

理稅務工作，協助市民了解及履行稅務責任。 

 

 



  在評稅工作方面，稅務局會先行審閱納稅人提交的報稅表，在確定表

面資料正確後，才交由評稅人員依照報稅表內申報的資料進行評稅工作。

稅務局亦設有電腦監察系統，以檢視報稅表所申報的資料是否有異樣，例

如納稅人申報的入息遠超其入息紀錄的應課稅入息等。對於有懷疑的個

案，評稅人員須再次核對納稅人所呈交的資料，然後才發出評稅通知書。 

 

  雖然稅務局已致力確保評稅工作公正無誤，但仍難免出現個別錯誤評

稅的情況。就此，納稅人可運用《稅務條例》賦予反對評稅和上訴的權利。

如果納稅人認為稅務局所作出的評稅不正確，可在評稅通知書發出日期一

個月內，以書面向稅務局局長提出反對。稅務局在收到反對後，必定會重

新審核有關個案，研究和考慮納稅人提出的反對理由是否成立。就納稅人

獲勝訴的反對或上訴個案，稅務局局長會按《稅務條例》的規定向有關的

納稅人付還已繳的稅款，但法例條文沒有規定稅務局局長須就納稅人的損

失作出賠償。 

 

  錯誤評稅可以基於不同原因，包括在呈報給稅務局的文件或資料上出

現錯誤，又或是納稅人或評稅人員的人為錯誤等，有些個案亦難以清晰判

斷有關的錯誤是由稅務局人員還是納稅人的失誤所致。稅務局並沒有就有

關局方失誤的評稅個案作出統計，但據我們了解，問題引言中所引述的個

案，實屬個別事件。 

 

  我們明白錯誤評稅會對納稅人帶來不便，所以若發生錯誤評稅的情

況，稅務局會盡快更正錯誤，盡量減少對納稅人的影響。稅務局亦會在錯

誤中汲取經驗，改進其系統和制度，避免同類的錯誤再次發生。稅務局亦

經常為員工提供培訓，向員工灌輸應有的知識、技巧和態度，讓他們能夠

為市民提供專業和優質的服務。 

 

  此外，稅務局亦提供多元化的服務，協助市民正確填寫報稅表，包括

在其網頁內提供簡單的指引，當中包括報稅表的樣本及填報須知等，方便

市民了解《稅務條例》的規定。納稅人亦可親身或以電話及電郵方式向稅

務局查詢一切稅務事宜。同時，每份報稅表均夾附詳盡的指引，協助納稅

人填寫報稅表。我們鼓勵納稅人小心閱讀和跟從指引，避免錯誤填寫或漏

報資料。 

 

  今後，稅務局會繼續致力提升工作效率和服務質素，務求為市民提供

以客為本的優質服務。  

完 

 


